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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申

报程序的通知
渝府发〔2005〕11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提高社会保险管理服务水平，减轻用人单位事务负担，适

应社会保障信息管理的需要，根据国家和我市有关社会保险的法

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现就统一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社会保

险登记、缴费申报程序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

（一）用人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基本医

疗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，以本单位缴费总基数乘以

各险种缴费比例计缴。用人单位缴费总基数为本单位属于参保缴

费范围的人员缴费基数（以下简称职工缴费基数）之和。应由职

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本人缴费基数乘以相应险种个人缴

费比例计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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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工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核定；新设

立单位的职工和用人单位新增的职工按照本人起薪当月的工资

核定。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或起薪当月的工资低于上年度全市

职工月平均工资 60%的，按照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

核定；超过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%的，按照上年度全

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%核定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基

数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核定的缴费基数计算到元。

（三）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以前，各项社会保险

费暂按上年度执行的缴费基数计缴。待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

资公布后，根据用人单位申报的上年度本单位职工月平均工资总

额和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缴费数额，并对核定后形成的

差额办理结算。

（四）职工因调动工作、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，需要及时办

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，在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

以前，各项社会保险费按不低于上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

100%、不高于上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00%核定缴费基

数，结清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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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个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由本人根据其上年的收入情

况，在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―300%之间选定缴费基

数；个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，以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作为

缴费基数。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最低

缴费基数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六）工资总额（即工资）的组成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

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 1 号）规定的项目计算。

其中，国家机关公务员、参照和依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，以及《公

务员法》实施以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

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的工资，按《公务员法》规定

的公务员工资确定。

工资总额统计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按职工

应发工资统计。

二、统一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，统一到一个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劳动保障局应指定一个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负责受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，作为统一的社会保险登

记和缴费申报窗口。各项社会保险不在同一个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

参保的用人单位，到其缴纳地方税所在地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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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统一受理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

报。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之间发生社会保险管辖争议的，由市劳

动保障局指定管辖。
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，统一到市社会保

险局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。参加工伤保险市级直管而未

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原行业统筹的用人单位，统一到市工伤保险管

理中心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。其中有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

分支机构的单位，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要落实到其区县

（自治县、市）分支机构。

有条件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可以逐步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

费申报工作委托社区社会保障工作机构办理。

（二）本通知执行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，应按本通知

的规定完善社会保险登记手续；本通知执行后新设立的单位，应

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社会保险登

记。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应填报《重庆市社会保险登记表》并提交

以下资料：

1．营业执照、批准成立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；

2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；

3．地方税务登记证；

4．本单位每个职工的《个人基本情况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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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对用人单位的登记资料审核无误的，发给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。

参保单位原已办理的社会保险登记证仍然有效，不需重新办

理。有多个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单位，按前款办法，到负责统一受

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新换证。

（四）参保单位的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变化发生之

日起 30 日内到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。办理社会保险变更登记应填报《重

庆市社会保险变更登记表》，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、资料和《社

会保险登记证》。

（五）参保单位的职工发生增减变化的，应在发生变化之日

起 15 日内向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填报《职工增减变化花名册》。职工个人的登记事项发生变化，

以及参保单位增加职工时，应同时填报《个人基本情况变更表》

或《个人基本情况表》。

参保单位减少的人员，如果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情况，应当

按规定结清欠费。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相应处理。

（六）参保单位发生解散、破产、撤销、合并以及其他情形，

依法终止社会保险缴费义务时，应当按规定结清欠费，及时到负

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注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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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登记。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应当提交注销社会保险登记

申请、法律文书和其他有关资料。

（七）参保单位应于每年 3 月底前向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

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上年度本单位职工月平均工

资总额及每个职工的月平均工资。新设立的单位及有新进职工的

单位，应在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填报《职工增减变化花名册》时，

一并办理缴费申报。

办理缴费申报应提交经本单位工会负责人（职工代表）签字、

单位签章的《职工工资总额表》。参保单位应对申报的职工工资

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八）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收到参保单位申报的工资总额后，应对照地税机关许可的单位进

入成本和费用的工资总额进行审查。发现申报不实的，应在审查

后 3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参保单位重新申报。

（九）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应将参保单位的登记信息和审核认定的参保单位及其职工缴费

申报信息，在审核后 3 个工作日内转送其他相关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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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核定参保单位和职工的社

会保险费缴费额，制订社会保险费征缴计划，分别提交征收机关

负责征收。

（十一）参保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参保单位的职工没有变化的，其征缴计划一次核定，全年执

行。参保单位的职工发生增减变化的，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相应

调整征缴计划，提交征收机关负责征收。

（十二）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审核认定的参保单位登记信息和缴费申报信息，其他任何组织

和个人均不得随意更改。

其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、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关认为上述信息

存在错误的，可以向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

经办机构书面提出复查建议。参保单位和职工认为上述信息存在

错误的，可以向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书面提出复查申请。

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

复查建议或复查申请后，应认真组织复查，并将复查结果在复查

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。对参保单位和

职工的复查申请的答复，按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的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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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保障监察机构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等在执法过程中

发现参保单位的登记信息和缴费申报信息确有错误的，应依法进

行处理。负责统一受理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

据生效法律文书修改相关信息。

（十三）市劳动保障局可以根据本通知规定制定社会保险登

记和缴费申报的具体办法。《社会保险登记证》和社会保险登记、

缴费申报表册由市劳动保障局统一印制。

（十四）本通知未及事项，按社会保险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及市政府其他有关规定办理。

（十五）本通知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本市过去有关

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十五日


